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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
茲修正各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程序條例第五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修正各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程序條例第五條條文
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公布

第　五　條　　招標及比價各項規則及圖樣說明書預估底價標單式樣以及契約底稿等應於開標比價前三日送達該管審計機關查核但購置定製變賣財物項目簡單者其底價得於開標比價前臨時通知
總統令

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
茲修正懲治走私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懲治走私條例
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私運政府管制物品或應稅物品進口出口之案件合於本條例所列處罰之規定者由海關或關務署移送司法或軍法機關處理其涉及匪諜或其他刑事罪嫌部份得逕由軍法或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第　二　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所稱管制物品及其數額以經行政院依本條例專案指定公告者為限。
第　三　條　　因走私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一、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傷害人未致重傷者。
二、公然聚眾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時在場助勢者。
三、公然聚眾威脅稽征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時在場助勢者。
第　四　條　　因走私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一、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傷害人致死或重傷者。
二、公然為首聚眾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者。
三、公然為首聚眾威脅稽征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者。
第　五　條　　服務於鐵路公路航空水運或其他供公眾運輸之交通工具人員明知有走私情事而不通知稽征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　六　條　　以走私或以運送銷售或藏匿走私物品為常業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　七　條　　稽征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或為之銷售或藏匿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八　條　　公務員軍人包庇走私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九　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八條之未遂罪罰之。
第　十　條　　公務員軍人犯本條例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之罪者從重處斷。
第十一條　　走私行為之處罰海關緝私條例及本條例無規定者適用刑法或其他有關法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
茲制定防空疏散建築用地徵用領用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內政部部長　王德溥

防空疏散建築用地徵用領用條例
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公布

第　一　條　　為徵用土地便利防空疏散減輕空襲損害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省（市）為省（市）政府所稱當地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三　條　　防空疏散期間各省（市）政府應參酌市鄉分佈現況配合市鄉建設訂定全面疏散計劃並依左列原則指定疏散建築地區
一、隔離市區軍事基地或要塞堡壘地帶
二、接近山林地帶
三、接近清淨水源
四、人口稀少地區
五、接近交通路線
第　四　條　　疏散建築地區指定後當地主管機關應在疏散建築地區內選擇左列土地作為疏散建築用地
一、山地荒地
二、生產量較低之土地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選擇疏散建築用地時不得妨礙水土保持
第　五　條　　當地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選定疏散建築用地後應分區繪具圖說說明各區之位置自然環境交通給水概況並造具清冊層報內政部核定發交當地主管機關公佈為保留徵用禁止為妨礙疏散建築之使用
前項保留徵用期限不得超過二年逾期不徵用者視為撤銷
第　六　條　　前條保留徵用之土地其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或使用人如有異議應於公佈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主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之
前項異議經當地主管機關決定後原申請人如不服其決定者得依次向其上級機關申請之但對行政院之決定不得申請異議
第　七　條　　前條異議無停止徵用之效力
第　八　條　　保留徵用之土地除原有都市計劃者外當地主管機關應分區劃定道路街巷及其他共用土地之界址規定建築物之方向位置距離高度及其外部之色彩並分區計算土地勘測費額及每年使用費額報請該管省（市）政府核定之
前項勘測費指勘測分劃及辦理徵用領用所需之費用由土地領用人於申請領用時繳納之但不得超過第一年使用費額百分之三十
第　九　條　　前條所稱每年使用費額應就各該疏散建築地區內之全部疏散用地減除應行預留之各種公用土地後按左列各款標準統計全區土地全年標準收穫總量折算所得之費額平均計算之
一、農地以各該等則土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標準收穫總量為準並依時價折算之
二、山地荒地等土地比照最低等則之旱田依前款規定折算之
前項費額應按當地通用之基地面積單位計算之
第　十　條　　應行疏散之地區其當地主管機關應將省（市）政府核定鄰近各區疏散建築用地之座落位置自然環境交通給水概況建築使用計劃圖說及每單位面積土地第一年使用費額勘測費額等予以公告並公告申請領用之期限地點與申請書式勸導當地人民申請領用土地迅速疏散
前項申請期限地點及申請書式由省（市）政府定之
第十一條　　應行疏散地區內之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人民得在申請領用期限內自行選定地區就其需要土地面積填寫申請書向各該接受申請之機關繳納土地勘測費及第一年使用費申請領用
第十二條　　疏散建築用地領用之面積其為建築住宅用者每戶以三公畝為限其為建築機關學校工廠倉庫或供其他事業用者由當地主管機關視其實際需要核定之
第十三條　　當地主管機關接收申請領用案件後應於一個月內核定並勘測分劃依本條例徵用之
第十四條　　疏散建築用地之徵用依左列程序辦理
一、當地主管機關查明應行徵用土地之座落地號地目等則面積及每年賠償費額簽發徵用書送交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管理機關其為出租土地或設定他項權利者並應通知其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
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自徵用書送達之日起應即停止使用該項土地按年向當地主管機關領取賠償費但土地由其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使用者在原定使用期限內其賠償費應由使用人受領
三、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或使用人認為賠償費數額有錯誤時應於徵用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更正
四、土地賠償費受領人應於規定期限內領取賠償費逾期不領取者依法提存
前項賠償費按各該等則土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標準收穫總量計算適用第九條第一二兩款之規定其每年領取期限由省（市）政府定之
第十五條　　當地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辦理徵用時應同時通知申請領用人在規定期限內領取防空疏散建築用地領用證書按照界址接管其領用之土地並應於三個月內興工建築
第十六條　　領用土地之使用費除第一年應依第十一條規定辦理外由領用人按年向當地主管機關繳納其繳納期限由省（市）政府定之
第十七條　　依本條例徵用領用之土地如領用人申請放棄領用在未經他人另行領用前其使用費應由原領用人按期繳納
第十八條　　領用人依本條例領用之土地不得出租或轉讓
前項領用人死亡時其繼承人應按年繳納使用費繼續領用
第十九條　　領用之建築改良物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出租或出售出租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依同樣條件有優先承租承購之權土地原使用人有次優先權
前項建築改良物之承租人或承購人以自用為限
第二十條　　前條建築改良物出售後其承受人應從新辦理土地領用手續按年繳納使用費並承受原領用人因領用土地所生之一切義務但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原使用人承購者當地主管機關應即撤銷徵用及領用
第二十一條　　依本條例徵用之土地出售時土地領用人依同樣條件有優先承購之權
前項土地出售後當地主管機關應向其承受人徵用之但由領用人承售者應即撤銷其徵用及領用
第二十二條　　防空疏散建築地區之交通及保安設施應由當地主管機關於辦理土地領用時分別準備完成其他公用設備視實際情形逐步修築之
第二十三條　　依本條例徵用領用之土地於防空原因消失後二年內一律終止徵用及領用其建築物由原領用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自行協議處理協議不成時當地主管機關應依照左列規定辦理
一、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限期就其願否承租領用人之建築物或出租其土地擇一填報
二、通知領用人限期就其願否承租其領用之土地或出租其建築物擇一填報
前項填報期限為三十日逾期不填報者以同意他方填報之意見論雙方俱不填報者視為雙方業已協議成立
第二十四條　　當地主管機關查核前條填報結果後應依左列規定處理之
一、土地所有權人自願出租土地領用人自願承租土地者應由領用人按公定租金承租土地其租期不得少於一年不得多於建築物可得使用之年限
二、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承租領用人之建築物領用人自願出租其建築物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按公定租金承租建築物其租期適用前款之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自願出租土地領用人自願出租其建築物者主管機關應再徵詢領用人願否承租土地其自願承租土地者應依第一款規定辦理其不願承租土地者其建築物應無償歸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但第三人願承租或承購其建築物時其土地所有權人不得拒絕出租其土地
四、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承租領用人之建築物領用人自願承租其領用之土地者主管機關應再徵詢領用人願否依公定價額承購該項土地其自願承購時土地所有權人不得拒絕其不願承購時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依第一款之規定承租其建築物領用人不得拒絕
前項公定租金及公定價額由當地主管機關分別查估送請當地都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第二十五條　　土地所有權人與領用人在主管機關依前兩條規定處理期間內就土地或建築物之處理獲得協議者主管機關應即停止其處理
第二十六條　　防空疏散建築用地終止徵用領用及其建築物處理完竣後各疏散建築地區之公用土地應由當地主管機關徵收之其應行補償之地價得依照市縣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之規定徵收之
第二十七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強暴脅迫妨害本條例關於疏散建築用地之徵用或領用者
二、以強暴脅迫妨害本條例關於疏散建築用地之選定勘測分劃或建築使用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十八條　　違反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對於保留徵用之土地為妨礙疏散建築之使用者除責令使用人恢復原狀外處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九條　　土地領用人違反本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者除撤銷其領用外其所繳之勘測費及使用費不予發還
第三十條　　土地領用人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者除依前條辦理外並處土地領用人一千元以下之罰鍰
第三十一條　　土地領用人不依期繳清使用費者按左列各款規定處理之
一、自逾期三日起按月加征所欠費額百分之十不滿一月者以一個月計
二、逾期六個月仍不繳清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省（市）政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總統令

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茲修正行政院新聞局組織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行政院新聞局組織條例
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新聞局掌理闡明國家政策宣達政令政績及發佈國內外新聞等事項
第　二　條　　新聞局設左列各處室
第一處
第二處
第三處
祕書室
第　三　條　　第一處掌左列各事項
一、關於國內宣傳事項
二、關於各項政策政令之闡述事項
三、關於地方政府宣傳業務之指導事項
四、關於政府與新聞界之聯繫事項
五、關於新聞事業之輔助事項
六、關於廣播電影戲劇等文化事業之輔助事項
七、關於電影檢查業務之監督事項
第　四　條　　第二處掌左列各事項
一、關於國際宣傳事項
二、關於對外宣傳品編撰事項
三、關於與外國記者及外國來華訪問人士之聯繫事項
四、關於新聞片電影紀錄片之攝製與發行事項
第　五　條　　第三處掌左列各事項
一、關於國際問題研究事項
二、關於新聞資料之搜集及書刊之編印與供應事項
三、關於新聞圖書雜誌記載內容之分析事項
四、其他有關宣傳之研究事項
第　六　條　　秘書室掌文書電務印信出納庶務及不屬其他各處之事項
第　七　條　　新聞局置局長一人簡任綜理全局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構及職員副局長一人簡任襄助局長處理局務
第　八　條　　新聞局置處長三人簡任秘書三人或四人其中一人簡任餘薦任編審四人至六人其中二人簡任餘薦任專門委員二人至四人簡派專員四人至六人薦任編輯四人至六人其中二人薦任餘委任辦事員十一人至十三人委任
第　九　條　　新聞局置主計主任一人薦任助理員二人委任依法辦理主計事務
第　十　條　　新聞局置人事管理員一人委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務
第十一條　　新聞局得聘用顧問及技術人員若干人其中二人至四人得支薪給
第十二條　　新聞局設電影檢查處其組織條例另定之
第十三條　　新聞局應事實需要得於國內外適當地點設置辦事機構
前項機構之設置與組織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四條　　新聞局辦事細則由局擬訂呈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茲修正台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統一稽征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財政部部長　徐柏園
台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統一稽征條例
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臺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依本條例之規定統一稽征其未規定或已規定而各稅法有修正者仍依各稅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稅款滯納金及罰鍰均以新臺幣為單位
第　三　條　　為使計稅明瞭起見稽征機關於發給納稅通知書時應載明計算方法遇有申請覆查時並應於批覆文件載明其准駁之理由
第二章　稅目
第　四　條　　臺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之稽征稅目除關鹽兩稅由中央直接征收及菸酒二項實行專賣外暫定如左
一、所得稅
二、遺產稅
三、印花稅
四、貨物稅

五、證券交易稅

六、土地稅
七、營業稅
八、房捐
九、契稅
十、屠宰稅
十一、使用牌照稅

十二、筵席及娛樂稅
十三、特別稅課之戶稅
十四、臨時稅課之防衛捐
第　五　條　　貨物稅內之礦產品目及皮統皮革目內之皮統暫予停征
第　六　條　　特產稅暫予停征
第三章　起征點稅率
第　七　條　　房捐捐率之征收率征收範圍及免征標準屠宰稅稅率之征收率及課征重量標準使用牌照稅稅額之征收額筵席及娛樂稅稅率之征收率征收對象範圍起征點及差別稅率在動員戡亂期間得由省政府就各該稅法規定範圍內統一規定之
第　八　條　　戶稅全年分兩期征收其起征點稅率如左
甲　以財產額為課征標準者每戶自然人及營利法人均按其不動產及機械器具總額滿新臺幣六千元者就其總額課征千分之五
乙　以收入總額為課征標準者每戶自然人就其全年收入總額減除三千元之餘額課征百分之二至收入總額一萬元為止但收入總額不及一萬元者應再減除其所得稅之綜合所得淨額就其餘額課征之每戶納稅義務人在二人以上時應分別計算合併稽征
第四章　罰　　則
第　九　條　　戶稅納稅義務人收到申報表不依期限填報者稽征機關應逕行決定其應納之稅額
前項納稅義務人有匿報或短報者除補征稅款外並處以匿報或短報部份應納稅額二倍之罰鍰
前項納稅義務人不依期限繳納稅款者每逾三日照所欠稅額加征滯納金百分之一逾期二個月移送法院依法強制執行但稽征機關於移送法院依法強制執行前十日應以書面通知納稅義務人
第　十　條　　臨時稅課之防衛捐得適用併同征收各該稅捐罰則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條例罰鍰案件由該管稽征機關檢同必要之證據移送法院裁定限期令受處分人繳納罰鍰及滯納稅款逾期不繳納者由法院依法強制執行之

依本條例第九條移送法院強制執行者於移送前應由該管稽征機關限期催征於移送時應向法院提出業經限期催征而無效果之證明
第十二條　　前條裁定法院應於收受該管稽征機關移送文書之日起七日內為之該管稽征機關或受處分人不服法院裁定時得於接到法院裁定通知書十日內提出抗告但不得再抗告
第十三條　　依本條例為強制執行時除查封拍賣外法院得囑託地方自治機關執行之

第十四條　　各機關承辦稅務人員有違反職務上之行為者依刑法規定處斷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六月三十日止

總統令

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茲修正營業稅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財政部部長　徐柏園
營業稅法
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

第一章　通　　則
第　一　條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以營利為目的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均由各省及直轄市 (以下簡稱為市) 依本法之規定征收營業稅
第　二　條　　各省市征收營業稅應以其轄境為範圍按營業人之營業額就規定計征標的課征之
前項營業稅之計征依本法營業稅分類計征標的表之規定其未規定之營業比照其性質類似之營業辦理其無類似之營業者報由財政部核定之
第　三　條　　營利事業總分支機構分別設於各地區者均應分別各就其所在地區之主管稽征機關辦理登記並由其所在地稽征機關就其轄區內之營業額課征營業稅
營利事業分支機構業經其所在地稽征機關課征營業稅者其總機構所在地稽征機關不得重複計算課稅
第　四　條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或主事務所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在國外者均由總機構或主事務所所在地省市按其總分支機構全部營業額課征之但分支機構業依所在地政府稅法繳納營業稅者經提出證明後准按其分支機構營業額部份分別扣減
國外之營利事業設有分支機構或營業代理人以及雖無分支機構或代理人而其營業行為發生或營業收入之取得在中華民國境內者均按在中華民國境內部份課征之並由其代理人或付給人負責扣繳之
第　五　條　　營業稅起征點由省市政府參照當地經濟情形並按住商每月營業額及行商每次營業額分別擬定經民意機關通過後報財政部備案
第　六　條　　左列各項免征營業稅
一、農民出售其收穫之農產品但投資經營農業生產之營業人不在此限
二、漁民出售其捕獲之魚類但投資經營漁業之營業人不在此限
三、繳納貨物稅之工廠或出產人但其有不屬於繳納貨物稅部份之產品不在此限
四、繳納屠宰稅之屠宰商
五、營利事業已納交易所稅或交易所內之該部份營業額
六、依法經營之合作社
七、監獄工廠
八、依法登記之慈善救濟事業以其全部營業收益作該事業本身之用者
九、政府經辦之郵電及專賣事業
十、依法登記出版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及廣播電台但其所收廣告費及販賣非本身出版品部份仍應征收營業稅
十一、書局發售經政府審定之各級學校所用之教科書
十二、肩挑負販沿街叫售者
第　七　條　　營業稅不得包征預征或征收附加
第　八　條　　凡依本法之規定登記者為住商未依本法登記者為行商
第二章　稅　　率
第　九　條　　營業稅稅率如左
一、第一類計征標的按營業額課征最低不得少於千分之六最高不得超過千分之十五
二、第二類計征標的按營業額課征最低不得少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
三、第三類計征標的按營業額課征最低不得少於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六
前項各款其營業人為行商者加倍征收之
糧食業之營業稅得按本法最低稅率減半征收
第　十　條　　各省市營業稅之征收率由省市政府根據地方財政情形擬訂經民意機關通過後報財政部備案
第三章　稽　　征
第十一條　　營業人於營業開始時應開具左列事項申請主管稽征機關調查登記並發給營業稅調查證或免稅調查證
一、營業種類
二、組織種類 (獨資合夥或公司) 
三、字號名稱及所在地
四、負責人姓名籍貫及住所
五、營業資本額
調查證遇申報事項有變更或歇業改組合併轉讓時應完清營業稅後申請註銷或換發之
第十二條　　應納營業稅之營業人應具備賬簿並於使用前送由主管稽征機關登記蓋章以備查核
前項營業人應具備之賬簿除其會計事務已依商業會計法處理者外其尚未依商業會計法處理之營業人得由各省市政府依據當地商業習慣規定使用
第十三條　　應納營業稅之營業人發生營業行為時應開立發貨票交付買受人並將發貨票存根及其他有關單據一併保存以備主管稽征機關查核
營業人所使用之發貨票得由各省市政府統一印製發售營業人使用並訂定使用實施辦法公佈施行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十四條　　住商應按月將營業額申報主管稽征機關並按申報額自動於次月十日內逕向公庫繳納稽征機關應於每三個月查定一次多退少補
在實施統一發票之省市其營業範圍狹小交易零星經主管稽征機關核准免予使用統一發票之住商得調查其實際營業狀況查定應納稅額按月發單課征
行商應按次將營業額申報主管稽征機關查核課稅但業經住商代為扣繳者免予申報
住商或行商兼營兩種以上之營業其課征標準不同者分別申報課稅
第十五條　　主管稽征機關按月依查定稅額填發課稅通知書通知營業人於五日內向公庫繳納營業稅但營業人應納之營業稅如係依據其申報額自動繳納經主管稽征機關查核應納稅額相符者得免填發營業稅課稅通知書
前項通知納稅限期自通知書送達營業人之翌日起計算
第十六條　　應納營業稅之營業人對營業稅課稅通知書如有不服應於前條限期內照稅額先繳三分之二申請主管稽征機關復查主管稽征機關應於接到申請後十五日內復查報請縣市政府決定
前項復查決定營業人如仍不服將稅款補足後得依法訴願
復查決定或訴願決定後凡應退稅或補稅者應即分別退補
第十七條　　應納營業稅之營業人如遺失營業稅課稅通知書應向主管稽征機關申請補發但納稅限期仍應依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自第一次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計算
第十八條　　應納營業稅之營業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征機關應逕行決定其營業額
一、不依規定限期申報營業額者
二、未設立賬簿或設立賬簿而不記載或隱匿賬簿或賬簿為虛偽之記載者
三、不依第十一條之規定請領註銷或換發調查證者
四、不依第十二條之規定將賬簿送請主管稽征機關登記蓋章者
五、漏開發貨票或統一發票經查獲者
第十九條　　住商代行商銷貨或向行商進貨應代扣行商營業稅並於扣稅後之五日內將稅款分別報繳
前項扣繳義務人依規定限期完成其扣繳責任者應按其扣繳稅額給予百分之一之獎勵金於繳納稅款時扣除之
第四章　罰　　則
第二十條　　應納營業稅之營業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以二百元以下之罰鍰
一、不依第十一條之規定申請註銷或換發調查證者
二、將調查證讓與他人使用者
三、不依照規定限期申報營業額者
四、拒絕依法檢查賬簿單據者
五、拒絕接收營業稅課稅通知書者
六、使用賬簿不送稽征機關登記蓋章者
七、申報調查登記事項不實者
免納營業稅之營業人不依第十一條之規定請領免稅調查證或有前一二兩款情形者處罰亦同
第二十一條　　應納營業稅之營業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以所漏稅額一倍至五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一、不依第十一條之規定請領調查證者
二、不依規定設立賬簿或隱匿賬簿或偽造賬簿者
三、虛報營業額者
四、虛報歇業者
第二十二條　　行商營業稅扣繳義務人不代扣代繳行商營業稅者除限期責令賠繳外並準用前條所定罰鍰處罰之
第二十三條　　營業人不依規定開立發貨票或經主管稽征機關核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而不使用暨有漏開避開短開者除處以七百元以下之罰鍰外並準用第二十一條所定罰鍰處罰違反三次者得停止其營業
第二十四條　　納稅義務人或扣繳義務人逾限繳納者每逾一日加征所欠稅額百分之一之滯納金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由稽征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並得停止其營業
第二十五條　　合作社經營非合作社業務或各機關團體之福利社聯誼社等對外營業者除依本法征收其全部營業之營業稅外並移送主管機關依法懲處其負責人
第二十六條　　本法之罰鍰案件由主管稽征機關移送法院裁定限期令受處分人繳納罰鍰及應納稅款逾期不繳者由法院強制執行
前項罰鍰案件稽征機關於移送法院裁定前應以書面通知受處分人
第二十七條　　前條裁定法院應於收受主管稽征機關移送文書之日起七日內為之主管稽征機關或受處分人不服法院裁定時得於接到法院裁定通知書十日內提出抗告但不得再抗告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營業稅征收細則由各省市政府依本法之規定分別擬訂送請財政部核定施行
第二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茲制定戡亂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 政 院 院 長　俞鴻鈞

司法行政部部長　谷鳳翔
戡亂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
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布

第　一　條　　竊盜犯及與竊盜案件有關之贓物犯，其保安處分之宣告及執行，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刑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竊盜犯，指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而言。
本條例所稱贓物犯，指收受搬運寄藏故買竊盜犯竊得之動產或為牙保者而言。
第　三　條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竊盜犯贓物犯，免除其刑，但應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第　四　條　　十八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犯，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一律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一、有犯罪之習慣者。
二、以犯竊盜罪或贓物罪為常業者。
三、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
四、現無正當職業者。
五、無一定之住居所者。
六、品性惡劣，素行不端，經里鄰長及當地警察機關證明者。
第　五　條　　依本條例宣告感化教育或強制工作處分，毋庸諭知處分期間
第　六　條　　依本條例宣告之感化教育處分，其執行以三年為期，但執行已滿二年而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通知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依本條例宣告之感化教育處分，執行已滿三年，而執行機關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通知檢察官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但延長處分期間，至多不得逾三年，在延長期間內，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延長之必要者，得隨時檢具事證，通知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延長執行。
第　七　條　　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其執行以五年為期，但執行已滿三年，而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通知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執行已滿五年，而執行機關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通知檢察官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但延長處分期間，至多不得逾五年，在延長期間內，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延長之必要者，得隨時檢具事證，通知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延長執行。
第　八　條　　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應於刑之執行前執行之。
第　九　條　　依本條例執行強制工作處分之結果，執行機關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通知檢察官聲請法院免其刑之執行。
依前項規定，免其刑之執行之人犯於釋放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
第　十　條　　第三條之人犯，在本條例施行前，已經判決確定科刑，應付執行或在執行中者，於本條例施行後，得由檢察官斟酌情形，聲請法院，移付感化教育，依本條例執行之，但宣告刑為罰金而未經易服勞役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之人犯，在本條例施行前，已經判決確定科刑，應付執行或在執行中者，於本條例施行後，得由檢察官斟酌情形聲請法院令入勞動場所，依本條例之規定，強制工作。
第十一條　　依本條例宣告之感化教育及強制工作處分，不適用刑法第九十二條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條例所規定感化教育及強制工作處分執行場所，由各省政府設立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之地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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